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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同益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经公司审计机构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关于江苏

同益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

说明》，针对该强调事项，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信息披露规则》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基本情况

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落内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

表附注十二其他重要事项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陆红梅、陈德光因 2020 年与投

资方签订的同益物流股权认购及回购补充协议，因公司未能按期完成上市申报触

发回购约定，先后涉及三起股权回购诉讼事项。其中，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

金相关诉讼已由法院判决补充协议无效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连云港市工投集团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连云港金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目前尚在审理中。上

述事项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影响。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了该事项。

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

本着严格、重要性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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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已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所涉及事项涉及的问题。公司今后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投资者的知情权和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

提醒投资者关注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

江苏同益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